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科学基金经费管理办法

为确保学生科学基金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如期完成，进一步促进学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活动，本着科学、规范的管理原则，将学生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的管理原则、审批权限、使用范围制定成《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科学基金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科研经费的管理、使用和审批

第一条 学生科学基金项目，由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立项。

第二条 学生科学基金项目为校级科研项目，经费由学校划拨。经费审批后由校团委进行监督管理，同时每发生一笔费用必须由指导教师签字。
第三条 学生科学基金的经费严格按照有关财务规定使用。凡项目涉及实验内容的，应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条件。学生科学基金经费一般不得用于购买仪器设备（包括计算机及其外设）。

第四条 使用范围包括：资料费、差旅费、材料费等。项目经费的使用须严格按照项目申请书和项目任务书制定的计划，由指导教师审核、校团委批准后使用。
第二章 科研管理费及节余经费的处理

第五条 学生科学基金不设立项奖和结项奖，学校也不收取管理费。使用权属项目负责人，但项目负责人须严格按照 “经费管理办法”执行，违反项目 “经费管理办法”，所造成的后果由项目负责人承担。
第三章 科研经费的检查

第六条 学生基金项目经费以分期拨款方式进行，在中期检查时项目负责人须按时向校团委报送阶段性研究成果或项目进展情况的书面材料，同时送交此前的经费使用情况报告，并附使用经费票据。
第七条 对进展顺利的项目，进行第二次拨款，对不能按时送报上述材料和报告的，或进展不理想的项目，学校将终止对该项目的基金资助计划，并追究其项目主持人及指导教师的有关责任。
第八条 对超支或不合理的科研经费不予以报销。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本办法解释权属于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

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

                                           （代章）

                                            二〇一〇年四月
